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事项概述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该投资事项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投资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投资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收到由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分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文件《关于筹建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发改【

２０１１

】

１５１６

号）》（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主要内容为：同意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湖北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６

家公司共同发起

筹建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注册地为湖北省武汉市。

《批复》同时指出，筹备组应当自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

１

年内完成筹建工作，公司开业后两年内在

湖北省开展业务，两年后根据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业务发展状况和人才储备情况，逐步扩展到其他省份开

展工作。

目前，筹备组正在按照《批复》意见开展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备工作。

三、备查文件

关于筹建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发改【

２０１１

】

１５１６

号）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投资事项概述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投资事项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投资设立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投资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到由湖北省财政厅分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下发的文件《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并下达资金使用计划的通

知（发改高技【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中指出，国家委托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参股湖北新能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创投公司”），并要求尽快按照相关协议和程序拨付资金；同时，《通知》要

求省（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要协调落实地方政府出资及时到位，落实参股基金的政策目标，监督

参股基金规范运作，积极探索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的有效机制，为创业投资基金发展创造良好政策

环境。

新能源创投公司将按照《通知》要求，尽快办理国家和湖北省参股资金入股及相关工商注册登记事宜。

新能源创投公司各股东拟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８．３２％

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５

，

０００ １８．３２％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２９．３％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２５．６４％

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７．３３％

湖北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０９％

合 计

２７

，

３００ １００％

三、备查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并下达资金使

用计划的通知》（发改高技【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号）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了《关于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收购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同意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收购江西宝华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０４％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９

月

２７

号披露的

２０１１－３９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子公司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南方万年青）和中国外贸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租赁公司）签署《租赁物件买卖合同》，赣州南方万年青将价值壹亿零贰拾贰万

贰仟叁佰捌拾肆元叁角伍分的设备作价壹亿元卖给金融租赁公司，获得生产流动用资金。 根据本次融资租

赁工作的需要，公司和租赁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金融租赁公司将购买来的设备以壹亿圆成本出租给

公司，期间为叁年。为保证金融租赁公司债权的实现，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

万年青）和金融租赁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

此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１

号院北京市西苑饭店

１１

号楼；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丁建平。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吸收股东一年期（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

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结构借款等。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融资租赁分三个环节：

１

、租赁物的买卖：赣州南方万年青将价值壹亿零贰拾贰万贰仟叁佰捌拾肆元叁角伍分的设备资产卖给

中国外贸租赁有限公司，获得现金人民币壹亿圆。

２

、为保证赣州南方万年青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司以承租人身份向金融租赁公司将该部分设备回租给

赣州南方万年青继续使用。

本次租赁的相关费用：

租赁成本：人民币壹亿元整（小写：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租赁利息：本次租赁租金采用浮动租金方式，在合同有效期内，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贷款利率

的调整而调整，利率支付周期每三个月一次，共分

１２

期支付。

租赁保证金：合同约定租赁保证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小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租赁手续费：本次融资租赁手续费为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小写：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即租赁成本的

２．５％

）。

赣州南方万年青将同时付给公司上述所支付给金融租赁公司的相关费用以及名义价款等相关费用。租

赁期满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向金融租赁公司支付人民币壹万元整的名义购买租赁物。 在收到支付的

名义价款后，金融租赁公司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转让给赣州南方万年青，并出具名义价款发票和租赁物所有

权转让函。

３

、根据租赁工作的需要，南方万年青为本次租赁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融资租赁合同》编号：中贸租（

２０１１

）

Ｚ

字第

５１

号

出租人：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租人”）

承租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

１

、 起租日和租赁期限：起租日为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货款之日，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算，共

３６

个月。

２

、租赁成本以及利率：成本是指出租人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所支付的全部货款及其相关费用，本合同

项下租赁物的租赁成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租金是指依据本合同的约定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包

括购买租赁物的租赁成本与基于租赁成本和租赁利率所计算的利息（“租赁利息”）之和。租赁利率为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三年（含）基准贷款利率，即

６．６５％／

年。

３

、租赁保证金和租赁手续费：保证金在承租人签订合同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出租人指定账户支付贰仟

万元整； 手续费为承租人在本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向出租人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

（即租赁成本的

２．５％

）。

４

、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处理：租赁期满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壹万元整的名义价

款购买租赁物。 在收到承租人支付的名义价款后，出租人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人或承租人指定的

第三方，并出具名义价款发票和租赁物所有权转让函。

５

、担保：对于承租人在本合同义务和责任，保证人南方万年青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为此合

同的从合同。

６

、争议解决：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任

何一方可以向出租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诉讼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

理费、差旅费、合理的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在合同存在部分争议的情况下，解决争议期间，双方仍应

继续执行与争议无关的合同条款。

《租赁物件买卖合同》中贸租（

２０１１

）

Ｚ

字第

５１－２

号

买方：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

卖方：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卖方”）

承租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

１

、买方应中贸租（

２０１１

）

Ｚ

字第

５１

号《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江西万年青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以出租给承租人为目的，购买卖方合法所有的自有设备（以下简称“租赁物件”）。

租赁物件以本合同附件一《设备清单》（与《融资租赁合同》附件一《设备清单》一致）为准。

２

、 购买价格、付款条件及结算方式：租赁物件的设备净值为人民币壹亿零贰拾贰万贰仟叁佰捌拾肆元

叁角伍分，买方的购买价格为人民币壹亿元整，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的条件是：《融资租赁合同》已经生效、

承租人已收到卖方交付的租赁物件、买方收到承租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的《租赁

物件接收确认单》、《融资租赁合同》。

３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

向买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诉讼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差旅费、

合理的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在合同存在部分争议的情况下，解决争议期间，各方仍应继续执行与争

议无关的合同条款。

《保证合同》 中贸租（

２０１１

）

Ｚ

字第

５１－５

号

债权人：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１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其与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签订的合同编

号为中贸租（

２０１１

）

Ｚ

字第

５１

号《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主债权的金

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

２

、保证担保的范围：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各项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３

、保证方式：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４

、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主合同

约定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争议解决：双方就本合同的解释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未能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的争议，任何一方可以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诉讼发生的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差旅费、合理的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在合同存在部分争议的情况下，解

决争议期间，双方仍应继续执行与争议无关的合同条款。

五、董事会的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签

署相关协议，在授权额度内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商业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执行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基准利率。

六、备查

１

、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

２

、融资租赁合同；

３

、租赁物件买卖合同；

４

、保证合同。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收购瑞金万年

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全体董事参与了表决，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万年青”）收购江西宝华山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华山实业”）持有的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金公

司”）

８．０４％

股权。

南方万年青委托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 对瑞金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并出具了

《审计报告》（中磊赣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７

号）和《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５８

号），本次评估报

告已经获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许可。

按照收益法评估价值为参考， 交易双方经过磋商确定本次收购价格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小写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与宝华山实业签署了关于瑞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宝华山实业全称是江西宝华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法定代表人：曾宪忠，注册资本：陆仟万圆整，营业执照号：

３６０７３２２１０００１２４０

，主营水泥、轻质硅酸钙、钙粉、

包装袋生产和销售。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宝华山实业已经获得该公司股东会授权。

宝华山实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瑞金公司全称为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江西省瑞金市云

石山乡，法定代表人：江尚文，注册资本：肆亿捌仟伍佰贰拾万圆整，主营业务范围：水泥熟料及水泥产品制

造与销售。

瑞金公司股东结构：南方万年青持有

９１．９６％

，宝华山实业持有

８．０４％

。

２

、瑞金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审计数据摘要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１

，

９４６．８５ １７０

，

１７５．１１

总负债

９１

，

５３３．４９ １０６

，

４２０．６７

应收款

１９．３０ １２．０８

净资产

７０

，

４１３．３７ ６３

，

７５４．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１

，

３２１．２７ ７８

，

９７２．０３

主营业务利润

８

，

８３９．９５ ４

，

６０５．４８

净利润

６

，

６５８．９２ ３

，

０５９．７３

３

、瑞金公司评估情况：

⑴

成本法评估结构汇总：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５７

，

７４２．６４ ５８

，

０９０．０９ ３４７．４５ ０．６０

非流动资产

２ １０４

，

２０４．２２ １１１

，

８８７．１９ ７

，

６８２．９７ ７．３７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固定资产

８ ９２

，

７７５．６０ ９８

，

８３１．８４ ６

，

０５６．２４ ６．５３

在建工程

９ ８９１．２５ ８９１．２５

工程物资

１０ ４３２．９０ ４３２．９０

无形资产

１４ ４２２２．０７ １１

，

６８４．０８ ７

，

４６２．０１ １７６．７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５３．５１ ４７．１２ －６．３９ －１１．９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５

，

８２８．８９ －５８２８．８９ －１００

资产总计

２０ １６１

，

９４６．８６ １６９

，

９７７．２８ ８

，

０３０．４２ ４．９６

流动负债

２１ ５６

，

０７７．９７ ５６

，

０７７．９７ － －

非流动负债

２２ ３５

，

４５５．５１ ３５

，

４５５．５１ － －

负债总计

２３ ９１

，

５３３．４８ ９１

，

５３３．４８ － －

净 资 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４ ７０

，

４１３．３８ ７８

，

４４３．８０ ８

，

０３０．４２ １１．４０

⑵

收益法评估结果：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被评估单位的股权权益价值为

１５０

，

３０２．９３

万

元（投资者欲了解收益法的详细评估过程，请登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报告全

文）。

收益法评估价值分析原理摘要：

①

评估模型：以今后若干年为预测期，对预测期内的各年企业净现金流进行逐年预测并按照一定折现

率分别折成现值；设预测期后企业净现金流除资本性支出及营运资金追加额外，其余项目与预测期末年保

持一致，直至永远，将该等额无穷收益系列先统一折成预测期末年之值（终值），再由预测期末年折为现值；

两者之和即为企业营业性资产价值。

②

计算公式：

股东全部价值

＝

营业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溢于资产价值

－

基准日有息负债；

Ａ

营业性资产价值确定：

营业性资产价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营业性资产价值

Ｒｉ

———未来第

ｉ

年自由现金流量

ｒ

———折现率

ｔ

———逐年预测期限

Ｐｎ

———永续年期自由现金流量

ｉ

———收益计算年期

ａ

预测期和永续期

现金流量的持续年期取决于资产的寿命。企业的寿命不确定，可以假设企业将无限期持续经营。通常将

预测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详细预测期和后续期（永续期）。

本次评估的逐年预测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年后为永续期。

ｂ

净现金流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的企业净现金流数据计算公式如下：

预测期内每年净现金流量

＝

预测息税前利润

×

（

１－

所得税率）

＋

折旧与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ｃ

折现率的确定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协调配比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

公式：

ＷＡＣＣ＝Ｋｅ×

［

Ｅ／

（

Ｅ＋Ｄ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Ｅ＋Ｄ

）］

式中：

Ｅ

：权益的市场价值；

ｄ

：债务的市场价值。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Ｋｄ

：债务资本成本

Ｔ

：被评估企业的所得税率

ｅ

企业自由现金流的确定

企业自由现金流

＝

息前税后利润

－

营运资金追加

＋

折旧与摊销

－

资本性支出

预测年度企业自由现金流计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一

、

营业收入

６５

，

１３８．７２ １１０

，

１０１．９２ １１５

，

８６０．０４ １２０

，

２０２．４８ １２２

，

８６８．８０ １２４

，

０９７．４９

减

：

营业成本

５０

，

９３４．３６ ８６

，

４７２．７２ ９１

，

４０９．６０ ９４

，

８６９．４１ ９７

，

４４３．４７ ９８

，

４１７．９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２．６０ ３２２．０３ ３３５．０４ ３４７．２８ ３５０．６３ ３５４．１４

营业费用

１

，

４６９．９１ ２

，

８０１．９３ ２

，

８８５．９９ ２

，

９６３．９２ ３

，

０３５．２１ ３

，

１０８．４６

管理费用

１

，

０４６．３６ ２

，

２６７．３４ ２

，

３７４．８２ ２

，

４２２．２６ ２

，

４６４．８７ ２

，

５０５．９０

二

、

营业利润

１１

，

４９５．４９ １８

，

２３７．９０ １８

，

８５４．５９ １９

，

５９９．６１ １９

，

５７４．６２ １９

，

７１１．０８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７１．２４ ４５５．０５ ４７５．６９ ４８５．２１ ４９０．０６ ４９４．９６

减

：

营业外支出

三

、

利润总额

１１

，

７６６．７３ １８

，

６９２．９５ １９

，

３３０．２９ ２０

，

０８４．８２ ２０

，

０６４．６８ ２０

，

２０６．０４

减

：

所得税

２

，

９４１．６８ ４

，

６７３．２４ ４

，

８３２．５７ ５

，

０２１．２０ ５

，

０１６．１７ ５

，

０５１．５１

四

、

净利润

８

，

８２５．０５ １４

，

０１９．７１ １４

，

４９７．７２ １５

，

０６３．６１ １５

，

０４８．５１ １５

，

１５４．５３

减

：

营运资金增加

７６４．０７ １

，

５２８．１４ １

，

６２０．１４ １

，

６８４．２５ １

，

７３２．１２ １

，

７５１．０８

加

：

折旧

３

，

３３７．６３ ６

，

６８９．２５ ６

，

７１７．４９ ６

，

７４８．５５ ６

，

７８２．７１ ６

，

８２０．２９

加

：

摊销

６８．３８ １３６．３６ １３６．３６ １３６．３６ １３６．３６ １３６．３６

减

：

资本性支出

３５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 ８４７．００ ９３１．７０ １

，

０２４．８７ １

，

１２７．３６

五

、

自由现金流量

（

ＷＡＣＣ

）

１１

，

１１６．９９ １８

，

５４７．１９ １８

，

８８４．４３ １９

，

３３２．５７ １９

，

２１０．５９ １９

，

２３２．７４

ｄ

营业性资产价值计算结果：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年后

自由现金流量

（

ＷＡＣＣ

）

１１

，

１１６．９９ １８

，

５４７．１９ １８

，

８８４．４３ １９

，

３３２．５７ １９

，

２１０．５９ １９

，

２３２．７４

折现率

（

ＷＡＣＣ

）

１１．７０％ １１．７０％ １１．７０％ １１．７０％ １１．７０％ １１．７０％

折现系数

０．９４６２ ０．８４７１ ０．７５８３ ０．６７８９ ０．６０７８ ０．５４４１

净现值

１０

，

５１８．６６ １５

，

７１０．８０ １４

，

３２０．９２ １３

，

１２５．１３ １１

，

６７６．２０ １０

，

４６５．２３ ８９

，

４４６．４１

公 司 营 业 性 资 产

价值

１６５

，

２６３．３６

Ｂ

溢于资产和负债：

ａ

基准日货币资金：

评估基准日，瑞金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１５

，

０６８．８６

万元，作为溢于资产。

ｂ

其他应收款：

经核实，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其他应收款有

２７１１７．１１

万元属于关联往来，予以加回。

ｃ

其他应付款：

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有

２７６５．９３

万元属于占用关联款项，予以剔减。

Ｃ

付息债务价值

瑞金公司账面付息债务余额

５５９５５．５１

万元，本次评估，在对该付息债务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其付息债务

的价值为

５５９５５．５１

万元。

Ｄ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营业性资产价值

＋

溢于资产价值

＋

非营业性资产价值

－

基准日有息债务

＝１６５

，

２６３．３６＋１５

，

０６８．６０＋２７

，

１１７．１１＋１

，

５７５．３１－２

，

７６５．９３－５５

，

９５５．５１

＝１５０

，

３０２．９３

万元

资产评估结论：综合考虑瑞金公司产能、规模、区位优势、资源掌控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品牌和市场

占有率等合力展现价值，评估结果是对瑞金公司资产价值构成要素的综合反映，故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 瑞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５０

，

３０２．９３

万元。

４

、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南方万年青此次以业务约定书形式聘请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与公司、宝华山实业没有关联关系，能够独立于本次交易的各方，以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为南方万年青收购股权所涉及的瑞金公司净资产进行了评估工作，

评估人员能够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事项涉及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实地勘察、 市场调查与询证，

对委估净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评估假设是客观实际的，评估结果是合

理、公允的。

公司独立董事审核了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等材料，同意了本次收购议案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西宝华山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协议主要分：定义、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方式、陈述与保证、税收及有关费用、协议生效、违约

责任、不可抗拒力、保密、法律适用和争议的解决及其他部分，其中：

第

２

条 股权转让

２．１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瑞金公司

８．０４％

的股权转让予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持有的瑞金公司

８．０４％

的股权。

２．２

自本协议所规定的交接完成日起， 乙方即依据本协议成为瑞金公司出售股权的合法所有者，享

有并承担与该等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甲方则不再享有与所出售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

与所出售的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本协议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

３

条 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３．１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以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所

反映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后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小写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价将按以下方式支付：

（

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

３０％

；

（

２

）瑞金公司办理完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的

７０％

；

第

７

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双方有权批准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其他安排

瑞金公司在本次收购前就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

租赁，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存在瑞金公司高层人事变动的情况。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为理顺公司的管理体制，从公司的发展战略实际出发，收购完成后瑞金公司将成为南方万

年青的全资子公司，可以使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权益更加集中。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收购协议。

４．

审计报告 。

５．

评估报告 。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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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电

话的方式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向各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在公司

9

楼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

9

人，实际出席

9

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黄天火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

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

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相关

负责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相关负责人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年

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

工作制度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远期结售

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七）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黄君

灿先生为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黄君灿先生为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附黄君灿先生个人简历：黄君灿，男，

1956

年

8

月

16

日出生，中专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黄君灿先生的就职情况：

1980

年

2

月

～1983

年

12

月南安市果品食杂公司会计，

1984

年

1

月

～1985

年

12

月南

安市土产公司经理，

1986

年

1

月

～1998

年

7

月南安市供销社审计科长，

1998

年

8

月

～2011

年

8

月南安市美林办事

处企业办主任。

黄君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担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职务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亦不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的方案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铝合金型材的生产商，生产经营需要使用大量的铝原材料。 由于原

铝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且公司部分客户在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过程中要求锁定原铝价格，以锁定其成本，因

此，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组织建立公司期货领导小组，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预计

2011

年和

2012

年套期保值分别累计投入保证金在

1

，

500

万元人民币范围之内。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利用期货交易业务来规避原铝市场

价格波动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期货交易业务内

部控制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九）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

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方案

>

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外销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和欧元， 当收付货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

汇兑损益会对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鉴于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判断，为了锁定成本，减少部分汇兑损益，以

降低成本及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由其授权业务副总经理负责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运作和管

理，业务规模不超过当期相应货币的应收款总额，预计

2011

年总额不超过

2,600

万美元和

250

万欧元，

2012

年

进行总额不超过

3,000

万美元和

300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利用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来规避汇

率波动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内

控管理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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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

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方案

>

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

需要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必要性

公司作为铝合金型材的生产商，生产经营需要使用大量的铝原材料。由于原铝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且公

司部分客户在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过程中要求锁定原铝价格，以锁定其成本，因此，公司为避免铝价波动而

造成的损失，利用境内期货市场进行风险控制。

二、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组织建立公司期货领导小组， 作为管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机构，

按照公司已建立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操作。

三、 预计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1

、 套期保值交易品种

公司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境内期货交易所铝期货交易合约。

2

、 预计投入交易金额

公司预计

2011

年和

2012

年套期保值分别累计投入保证金在

1

，

500

万元人民币范围之内。 从

2011

年

1

月至

8

月

最高投入

13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套期保值业务，

2011

年

8

月

31

日用于套期保值的保证金时点数为

420.94

万元；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套期保值收益为

285.95

万元人民币。

3

、 资金来源

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四、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1

、 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2

、 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风险。

3

、 客户违约风险：在产品交付周期内，由于铝价格的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造成公司期货交易上

的损失。

4

、 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 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

于在境内期货交易且与公司经营业务所需的材料相同的商品期货品种。

2

、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公司

2011

年和

2012

年全年期货套期保值分

别累计投入保证金不超过

1,500

万元，如投入超过

1500

万元额度，则须上报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及有

关内控制度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批授权后，方可进行操作。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

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3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内控制度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

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4

、 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的

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利用期货交易业务来规避原铝市场

价格波动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期货交易业务内

部控制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2011-020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福

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方案

>

的议案》，现就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

业务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公司外销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和欧元，当收付货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会对经营业绩产

生一定影响。鉴于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判断，为了锁定成本，减少部分汇兑损益，降低财务费用，使公司专注于

生产经营， 通过在中国建设银行南安市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南安市支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进行汇兑保

值，以降低成本及经营风险。

二、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和欧元，开展外币金

额不得超过预测回款金额，且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的外汇交易业务。

三、业务规模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由其授权业务副总经理负责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运作和管理，业务规模不超过

当期相应货币的应收款总额，预计

2011

年总额不超过

2,600

万美元和

250

万欧元。 本次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南安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南安支行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 从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已进行

1320

万美元和

115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 结售汇收益约

195

万人民币。 预计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进行总额不超过

3,

000

万美元和

300

万欧元的远期结售汇。

公司进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

作，因此在签订远期结售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

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及公司采取的控制措施

1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

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公司应对措施为外销部门采用财务部提供

的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向客户报价，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

结售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

险。针对此风险公司制定了《远期结售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规定公司限于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

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原则、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

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

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3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售汇延期交

割导致公司损失。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

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4

、回款预测风险：外销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

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风险。针对此风险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

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利用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来规避汇

率波动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内

控管理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39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下午

1:30

在福州

市鼓楼区杨桥路杨南街

36

号杨桥永辉二楼会议室举行。 结合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果

,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有

39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98,447,466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4.91%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轩松先生主持。 董事沈

敬武、郑文宝、陈光优、毛嘉农、庄友松、马萍，监事陈日辉、吴光旺，高级管理人员郑文宝、林振铭、陈健文、翁

海辉、罗雯霞、李建波、朱国林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

本次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

一

)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工商部门有关要求，现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如下：

农副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食品、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及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珠宝、金银

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

卉、玩具等的零售和批发

,

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

;

预包装、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香烟

(

限分支机构在

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

);

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产品收购

;

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

分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营

(

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

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信息咨询

(

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

);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

活动

;

自营商品的进口

,

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

(

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

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

。

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

以上议案

498,096,13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3%; 200

股反对

; 351,136

股弃权

)

(

二

)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部分门店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现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 《连锁超市发展项

目》中的十五家门店实施地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调整募资项目之一

<

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

部分门店实施

地点的公告》。

(

以上议案

498,095,13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3%; 200

股反对

; 352,136

股弃权

)

(

三

)

关于第二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 《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中的十五家门店实施地点 （经董事会通过后实

施），现置换调整后募投项目中已由公司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截至

2011

年

8

月

9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拟置换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136,517,793.77

元，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已垫付的募投项目付款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拟置换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正信审（

2011

）专字第

070006

号）。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公告》。

(

以上议案

498,092,13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3%; 7,400

股反对

; 347,936

股弃权

)

(

四

)

关于公司收购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公司长期租赁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下称

"

永辉商业

"

）持有的三处物业用于永安五四路门

店、福州群众路门店及福州工业园经营。鉴于监管部门的要求、优质物业成本的不断增加，同时为减少长期经

营性关联交易，保持绩优门店经营的可持续性，公司拟收购关联公司永辉商业

100%

股权。

现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

3,814.21

万元以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

21,250.34

万元作为参考， 各方协商拟定上述交易价

格为人民币

18,796.61

万元。

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张轩松、张轩宁、郑文宝、叶兴针、郑景旺、谢香镇、黄纪雨回避了该项

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公司福建省永辉商业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关联交易报告》。

(

以上议案

178,576,32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0%; 351,936

股反对

; 9,700

股弃权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所涉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及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方可生效或执行。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翁晓健律师、程晶晶律师到会全程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上述见证律师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二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三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山下湖 公告编号：

2011-23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申请工业地块回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工业地块退二进三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

2011

】

50

号）

的文件精神，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合山下湖珍珠工业园，积极推进工业地块

"

退二进三

"

工作，在山

下湖珍珠工业园其它主要企业已向政府提交了回收工业地块申请的情况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诸暨英发

行珍珠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向山下湖镇人民政府提出了回收坐落于山下湖镇杨子山自然村工业用

地的申请。 现将上述申请回收地块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申请回收地块情况

本次提出申请回收地块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杨子山自然村（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面积约为

18629.1

平方米，属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诸暨英发行珍珠有限公司，土地证编号为：诸暨国用（

2004

）第

11-3003

号，使用年限截至

2054

年

3

月

3

日止；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为

23835.61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为

诸暨英发行珍珠有限公司。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述土地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

255

万元，地上建筑物账面净值为

1115

万元。

二、申请回收进展情况

按照《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工业地块退二进三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的规定，工业地块回

收的主要工作程序分为申请回收、实地调查和权属审核、征询意见、价格评估、方案报批、签订回收合同等

几个主要阶段。 截止目前，诸暨英发行珍珠有限公司申请回收工业用地的事项尚处于提交申请阶段，尚未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回收合同》等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

"

退二进三

"

涉及到土地回收的，采用上限控制的办法，上述事项涉及地块所处

区域的回收价格最高不得超过

40

万元

/

亩，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20%

补助回收企业用于搬迁安置；地上建筑物

按市场价格评估后进行补偿，补偿额度不超过限额标准（

2011

年工业地块

"

退二进三

"

地上建筑物回收补偿

限额主要标准为：钢筋砼结构

1800

元

/

平方米，砖混结构

1500

元

/

平方米，该补偿标准每年调整一次）。

由于上述事项尚处于申请阶段，目前未签订正式协议，该土地回收补偿价格暂不能确定，因此对公司

经营情况的影响及财务状况的影响将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回收合同》等协议签署后公告。 公司预计该事项

在

2011

年内无法完成，因此，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

2011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尚处于申请阶段，能否获得政府部门批准以及土地回收的补偿价格目前均无法确定，因此，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并及时刊登进展公告。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1-045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配股项目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完成配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指定戴立洪、 张英君任保荐代表人， 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2011

年

1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收到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

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因该项目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张英君先生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对本公

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罗大伟

接替张英君的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更换后，本公司配股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戴立洪先生和罗大伟先生。

特此公告。

附：保荐代表人罗大伟简历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保荐代表人罗大伟简历

2002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获博士学位；

1994-1996

年， 于中原油田工作；

2003-2005

年于大鹏证券工

作，先后任职研究员、投行高级经理；

2005-2007

年，先后于广东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

2007

年

12

月至今，于国信证券投行部工作，任职业务部执行副总经理，参与四川美丰可转债项目、

重庆百货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黔轮胎配股项目。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2011－30

号

转债代码：

110015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30

亿

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议案》，批准对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按规定在不超过募集资

金金额

10%

的额度内，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3

月

25

日至

2011

年

9

月

24

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28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10

）。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

表人。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陈革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